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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 綱

前言

請領價金案件分析性別意識請領價金案件分析性別意識

多元宣導性別平等作法

結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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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前 言言
土地法第73條之1第4項：本分署辦理地政機關移送標售逾期

未辦繼承登記不動產所得之價款應於國庫設立專戶儲存，繼

承人得依其法定應繼分領取。

逾十年無繼承人申請提領該價款者，歸屬國庫。

土地法第73條之1第5項：經五次標售而未標出者，登記為國有。

自登記完畢之日起10年內，原權利人得依其法定應繼分申請按該

不動產第五次標售底價分算發給之。不動產第五次標售底價分算發給之。

經統計自104年至108年底止，本分署受理民眾依土地法第73條之

1規定，按其法定應繼分申請領取價款案件數為160件，申請人數

為534人次。

統計資料來源係本分署所轄範圍：臺北市12個行政區及新北

市26個行政區(不包含金山、萬里、瑞芳區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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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領價金作業流程申領價金作業流程

標脫

5次未標脫
收歸國有

申請書 地政機關審核

收歸國有

應繼分公告期滿無人異議發給價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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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領價金案件分析性別意識請領價金案件分析性別意識

性別刻板印象 難以落實性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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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領價金案件分析性別意識請領價金案件分析性別意識
納入性別主流化意識前，常見充斥傳統社會觀念，如「兒子
繼承家業，出嫁女兒無權繼承」，藉由發給價金案件男性及女
性人數，顯示確有差別待遇之問題存在。

本分署106至108年發給價金之男女人數比例

性別
年度 男 女

68人 69人
106

68人 69人

49.64% 50.36%

107
91人 81人

52.91% 47.09%

108
73人 59人

55.3% 44.7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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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元宣導性別平等作法多元宣導性別平等作法
一、申請書宣導

於請領價金申請書加註依民法第1138條規定，遺產繼承人，

除配偶外，後順位繼承人並無性別限制。「刻板印象腦後拋

男孩女孩一樣好」性別平等宣導標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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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元宣導性別平等作法多元宣導性別平等作法
二、製作性別平等文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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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元宣導性別平等作法多元宣導性別平等作法

設計性別平等四格漫畫置於機關民眾接待區加強宣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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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元宣導性別平等作法多元宣導性別平等作法
三、網路宣導

設計性別平等動畫加強宣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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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元宣導性別平等作法多元宣導性別平等作法
於委外辦理標售之廠商台灣金融資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網站

設置「性別平等宣導」專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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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宣導導效效果果

106年至109年發給價金之男女人數長條圖

男性 女性

106
68人 69人

49.64% 50.36%

107
91人 81人

106至108年女性實際發給人數較男性低，經由本分署藉由多元
管道宣導後，109年女性發給人數比例顯著提升，甚至超越男性。15

107
52.91% 47.09%

108
73人 59人

55.3% 44.7%

109
15人 24人

38.46% 61.54%



宣宣導導效效果果

107年至109年申請發給價金之男女人數長條圖

107 108 109

男
101人 81人 91人

50.25% 56.64% 45.5%

女
100人 62人 109人

49.75% 43.36% 54.5%
線性
(女性)

男

女

107、108年女性申請人數較男性低，經由本分署藉由多元管道
宣導後，109年女性申請人數顯著提升。 16

(女性)



宣宣導導效效果果
本分署自108年起以上述方式加強性平宣導，其女性申領價
金之比例有明顯改善。

自108年4月起至109年12月申請發給價金之男女人數折線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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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分署106至109年發給價金之男女平均金額比例

性別
年度 男 女

106
672,915元 478,012元

58.47% 41.53%

107
450,183元 315,410元

宣宣導導效效果果

男

女

線性
107

450,183元 315,410元

58.8% 41.2%

108
590,664元 544,978元

52.01% 47.99%

109
335,246元 306,358元

52.25% 47.75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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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6、107年女性發給價金平均金額與男性差距大，經由本分署
藉由多元管道宣導後，108、109年差距逐漸縮小。

線性
(女性)



19



結結 語語

法律上男女平等
落實性別平等宣導

、打破刻板印象

賡續推動性別

平等宣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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繼承人或原權利人依土地法

第73條之1規定申請發給價金

之案件，民法、土地法等相

關法規對於性別均無限制，

男女皆有權利。

惟從近年來申請發給價金之男

女人數比例資料分析，仍以男

性占大宗，隨著性別平等意識

提升及本項業務納入性平宣導

後，女性申請人數有逐漸增加

趨勢。

未來將持續宣導以保障女

性在申請發給價金之合法

權利，俾符合性別主流化，

消弭性別歧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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